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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人社发〔2025〕23号

关于公布镇海区“雄镇英才”紧缺人才
培养工程 2024 年入选人员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镇海区“雄镇英才”紧缺人才培养工程实施意见（修

订）》（镇人社发〔2022〕41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和《关于

开展 2024 年度镇海区“雄镇英才”紧缺人才培养工程对象选拔工

作的通知》（镇人社发〔2024〕85号）文件精神，经个人申报，

单位择优推荐，各镇（街道）、园区或主管部门初审评议，专家

部门联审综合评议，报经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会议

同意并公示，确定 2024年各层次培养人选 59名，其中：第一层

次 7名，第二层次 9名，第三层次 43名，现予公布（名单附后），

并就培养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养周期

文件
中共宁波市镇海区委人才工作办公室

宁 波 市 镇 海 区 财 政 局
宁波市镇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2 —

根据实施意见规定，每 5 年为一个培养周期。本次入选人

员培养期自 2025年 4月至 2030年 3月。

二、签订协议

培养人选需与区人力社保局签订培养协议，所在单位、主

管部门要会同培养人员细化培养计划，落实培养措施，加强常

管理。

三、资助经费

根据实施意见规定，在五年培养期内将分别给予第一、二、

三层次培养对象最高每人 10万元、5万元、3万元的资助，其中，

首年分别给予第一、二、三层次培养对象 3万元、2万元、1万

元的学术科研资助，主要用于培养对象参加培训、进修、研修、

考察和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购置图书资料，出版学术著

作等。培养层次晋升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给予补差。结余资助

经费由区人力社保局实行统筹分年安排使用，开展各类学习培

训、学术交流、产学研合作、活动平台建设等。

四、工作要求

1.进入培养工程人选满 2 年和 5 年后，分别组织开展中期

考核和综合考核工作，对人选的思想素质、知识结构、能力水

平和工作业绩等方面进行考核评估。中期考核和综合考核工作

实行分级负责，区人力社保局负责实施第一、二层次人选的考

核；各主管部门负责第三层次人选的考核，考核结果报区

人力社保局备案。

2 .各主管部门和人选所在单位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

任，积极为人选施展才能提供广阔舞台、营造宽松环境，

应坚持在创新实践中培养和使用人才，鼓励和支持人选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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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技术创新项目、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高新技术研发中

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学术平台建设，注重发挥人选在团队中的

核心骨干作用。

3.各培养人选应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高质量发展要

求，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按照培养目标，完善计划，

潜心钻研，敢于担当，大胆探索，努力提升学术水平和科研水

平，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努力为加快我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附件：1.镇海区“雄镇英才”紧缺人才培养工程 2024 年入选

人员名单

2.镇海区“雄镇英才”紧缺人才培养行动培养人员目

标管理协议书

3.镇海区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

中共宁波市镇海区委人才工作办公室

宁波市镇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镇海区财政局

2025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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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镇海区“雄镇英才”紧缺人才培养工程

2024年入选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备注

第一层次

1 陶江 镇海石化建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 郑奇 宁波大地化工环保有限公司

3 郭德仓 宁波昌扬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4 陈磊 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5 丰冠鹏 镇海区人民医院

6 王崧合 中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直列

7 荣慧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直列

第二层次

1 范士敏 宁波海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 陈虎啸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直列

3 郭晓帅 中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直列

4 杜金泽 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 直列

5 王石维 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 直列

6 曹鹏 沛岱（宁波）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直列

7 高培圣 宁波市镇海中学 直列

8 应常伟 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 直列

9 范双波 镇海区人民医院 直列

第三层次

1 钟嘉伦 中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2 张宏 中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3 吴克德 中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4 凌雨 中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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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圣新 中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6 何天 中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7 马旭峰 中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8 吴桐 中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9 王炜珉 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

10 潘宏斐 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

11 郭丹 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

12 车明达 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

13 闪璨璨 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

14 李勋勋 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

15 周晓光 浙江东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6 应杰 宁波大风江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7 刘振伟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卢旭 中科研和（宁波）科技有限公司

19 林娜 中科研和（宁波）科技有限公司

20 SHAZRAH

SHAHZAD

宁波石墨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21 郑艳 宁波市镇海区气象局

22 刘安历 宁波市镇海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23 唐方园 宁波市镇海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24 宋凯 镇海区龙赛中学

25 励蔚 镇海区骆驼中学

26 郑松 镇海蛟川书院

27 秦芳 镇海区乔梓学校

28 陈梦霞 镇海区蛟川实验幼儿园

29 蒋倩倩 镇海区宝山幼儿园

30 刘锦涛 镇海蛟川书院

31 陈洪 镇海区艺术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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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严艳宁 镇海区澥浦镇中心幼儿园

33 金琳 镇海区九龙湖镇顾兆田（中心）幼儿园

34 王天工 镇海区人民医院

35 朱鸿超 镇海区人民医院

36 李克艳 镇海区中医医院

37 潘家乐 镇海区中医医院

38 陈玲 镇海区中医医院

39 吴康军 镇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0 罗存真 镇海区人民医院

41 郗姗姗 镇海区炼化医院

42 王丽 镇海区人民医院

43 吴碧雯 镇海区龙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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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镇海区“雄镇英才”紧缺人才培养行动

培养人员目标管理协议书

（第 层次）

人选姓名：

工作单位：

主管部门：

培养周期：2025年 1月――2029年 12月



— 8 —

一、人选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技术职称

行政职务
（岗位）

学历学位

从事专业 联系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二、培养目标

□第一层次：选拔和培养具有较高学术技术造诣，能跟踪国际、国内 科

技现状和发展趋势，有较强的科技开拓能力和攻关能力，能进入浙江省 “15
1”及宁波市甬江育才第一、第二层次的学术技术带头人，本人能够 主持

或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制修订，主持行业标准或浙江制造团体标 准制

定的标准起草权威专家；以及具有精湛技能，在省内同行中有较高知 名度

，能进入新时代浙江工匠“浙江大工匠”、“浙江杰出工匠”、新时 代宁波工

匠“宁波大工匠”的高技能人才。

□第二层次：选拔和培养能够系统掌握本学科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

识，能了解本学科国内外科技现状和发展趋势，有较强的科技开拓和攻关

能力，能进入宁波市甬江育才第三层次的学术技术带头人，本人能够参与

所在单位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制修订或主持参与行业标准或浙江制造团体

标准制定，成为所在行业标准起草专家；以及具有过硬技能，在市内同行 中

拥有较高知名度，能进入新时代浙江工匠“浙江工匠”、新时代宁波工 匠“宁
波杰出工匠”的高技能人才。

□第三层次：选拔和培养能够掌握本学科的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国 内

外科技动态，具有科技攻关能力，具有发展潜能的优秀专业技术骨干， 本

人能够参与行业标准或浙江制造团体标准制定,或主持企业标准起草，

成为标准起草储备力量；以及掌握熟练技能，在行业企业中发挥骨干作用，能

进入新时代浙江工匠“浙江青年工匠”、新时代宁波工匠“宁波工匠” 的高技

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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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措施

一、加大人才资助力度。入选首年分别给予第一、二、三层次培养对 象

3万元、2万元、1万元学术科研资助，主要用于培养对象参加培训、 进修、

研修、考察和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购置图书资料，出版学术 著作等。

层次晋升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给予补差。

二、加强人才培训交流。区本级每年组织国内知名高校或企业综合性

研修班2期，各类综合性或专业性培训讲座及分享交流活动不少于2期， 每

位入选人员每年参加活动不少于2次。

三、坚持培养使用相结合。鼓励和支持培养对象承担技术创新项目、重

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学术平台建 设，

参与各种形式专家服务活动和志愿帮扶活动。

四、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对行动实施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人才优先 推
荐申报国家、省、市级人才培养行动；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省、市有突 出
贡献专家、浙江省特级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和市区杰出人才奖等。

四、培养计划及进度安排

内 容 描 述 时间安排

个 人 学

术进修

或 交

流 ； 科

研 项 目

立 项 等

级 、 进

展 计 划

及 预 期

成 果 、

效 益 ；

论 文 或

论 著 发

表 计

划 ； 专

利 或 其

他 知 识

产 权 申

请 计

划 ； 技

术 革 新

及 师 带

徒情况

等。



— 10 —

五、所在单位支持培养措施

六、各方意见

人
选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人力

社保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一式两份，正反面打印

（工作条件、经费支持、团队建设、保障激励等）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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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镇海区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个人）

（人才专项政策资金）

申报项目：“雄镇英才”紧缺人才学术科研资助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个人基本信息

申报人姓名 毕业年月 身份证号

专业技术职称 学历/学位
职务（岗

位）

社会保障卡开户银行 （填到支行） 社会保障卡银行账号

通讯地址 电话 手机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申报信息

申报依据名称 申报值 核定值

入选层次

入选年度

申报资料名称 有/否 页码 申报资料名称 有/否 页码

人才身份证复印件
“雄镇英才 ”紧缺人才

入选文件

本人承诺：上述填报的基本信息和申报信息真实、准确，提供的申报资料真实、合法、完整，本 人取得专

项资金后按规定用途使用并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 实施，由本

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且自愿放弃五年内申报专项资金的资格。

申报人（签名）：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镇（街道） 园区、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符合申报条件，同意申报。

（盖章）

年 月 日

（符合/不符合） 申报条件，（同意/不予）受理。

（盖章）

年 月 日

人社部门审核意见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 同意按有关政策给予申报人 元

专项资金。

（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 同意按有关政策给予申报人

元专项资金。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申报表连同其它申报材料按序编码、装订成册，一式二份，在申报通知规定的截止

期前报 送至申报通知明确的受理部门。逾期报送，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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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5 年 4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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